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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海参消费热度攀升，源于其逐渐
亲民的价格优势。往日受限于价格，很多
市民仅能间隔食用或冬季滋补的海参，现

今已成为更多家庭的日常膳食之选。尤其
在咱们港城烟台，海参早已超越普通食材
范畴，承载着深厚的饮食文化内涵。

本次特惠海参源自北纬37度-39度黄
金海域生态养殖区，遵循自然生长规律，杜
绝人工催熟干预。捕捞环节采用深海作业
模式，鲜活海参经冷链直达生产基地，运用
低温冷蒸熟化技术，充分保留营养成分。通
过工厂直营模式压缩流通成本，让平价海参
走入千家万户。

此前开展的惠民促销活动受到消费者
热情参与，为回馈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从今
天开始原特惠活动继续开展，一共五天时
间，活动结束后将恢复日常售价，敬请理解。

温馨提示：为保证更多消费者能享受优
惠，本店将加强备货保障，同时倡导适度消
费、理性选购。欢迎来电咨询订购。

50kg鲜食Q弹本地刺参大特价

我们本分做好海参质量，做好优质服务，努力让港城消

费者满意！

订购电话：13385457747

现推出特别回馈活动：
标价298元/500g的
鲜食刺参现在特惠价：

2000元 7kg
3000元 11kg
（活动期间订购有大礼赠送）

免费送货和快递

ＹＭＧ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离婚后，替前夫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还能向他追回吗？近日，烟

台中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特殊的追偿权纠纷案，法院认定离婚后前妻为避免信
用受损为前夫偿还的房贷，应由前夫全额偿还，并赔偿利息损失。

替前夫还的房贷，能要回来吗？
法院：能！前夫应偿还并赔偿利息损失

婚姻不易，离婚更要慎重考虑。
婚姻走到尽头，除了情感上的割舍，
经济上的清算同样重要。所以离婚
时夫妻双方在有能力和条件的情况
下，尽量一揽子解决子女抚养、财产
分割、债务承担等问题，避免以后发
生新的纠纷。本案中，小雅、小昊就
是在经法院判决离婚时，未能全部处
理完夫妻双方共同债务，两人因长期
拖延未决，产生节外之诉。

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
偿还，但确定为一方个人债务的，则
由该方自行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对外借款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生产经营等事项，应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离婚时由双方共同偿
还。但是双方一旦离婚，对于原夫
妻共同债务，被依法确定属于一方
个人债务的，该方应当积极履行，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诉讼风险和经
济损失。

本案中，小雅在婚内借款用于
还房贷的部分，依法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离婚时由双方各半承担；离
婚后，小昊并未积极履行法院判决
确认属于其个人债务即剩余房贷的
义务，小雅借款代为偿还后，有权向
小昊追偿。小昊因不主动履行判决
确定的义务，受到法律否定评价，自
己亦产生一定经济损失，可谓“赔了
夫人又折兵”。

（本文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雅
对外借款归还房贷之事实，
分别发生在婚内、离婚判决
作出后，应当分别作出认定：
对于婚内借款，小雅向其母
亲借款的目的，是用于归还
双方共有房屋的贷款，属于
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
应当由小雅、小昊各半承担，
但是该借款中用于小雅个人
消费部分，属于其个人债务，
应予扣除。至于该部分借款

利息，小雅未提供与其母亲
约定利息的相关证据，法院
不予支持。

对于离婚判决作出后的借
款，因为判决确认剩余房贷由
小昊一人偿还，此时小雅还房
贷所借的款项，不应当再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小雅使
用该借款偿还法院判决确认属
于小昊的个人债务即剩余房
贷，故小雅依法有权向小昊追
偿该部分还贷款项。关于该部

分款项的利息，对于双方来说，
离婚判决后，小雅有理由和依
据认为其已无偿还剩余房贷的
义务，小雅为避免自身征信问
题的代偿行为，小昊是受益更
大的一方，故对于小雅主张要
求小昊支付该部分利息，法院
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小昊偿还
小雅款项73.5万元，并赔偿部
分利息损失。判决后，双方均
未上诉，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院认定离婚后还的房贷应由前夫偿还，并赔偿利息损失

小雅和小昊曾是夫妻，婚
后共同贷款购买了一处价值数
百万元的房产。3年后，因感情
破裂，两人经法院判决离婚。
根据该判决，两人共有的房子
归小昊一人所有，剩余房贷由
小昊负责偿还。同时，小昊需
要支付小雅一笔房屋折价款。

由于贷款金额高，夫妻双
方无力偿还高额的按揭贷款，
小雅曾向其母亲借款68万元
（其中67万元用于还房贷，1万
元用于小雅个人消费），但因离
婚时该笔借款未到期，双方在

离婚诉讼时未处理。
离婚判决后，小昊迟迟不还

房贷造成逾期，银行多次催收无
果。作为共同贷款人的小雅，也
收到了银行方面的催还通告。
为了不让自己的信用受损，小雅
向自己的母亲借款40万元，替
小昊偿还银行已到期房贷。事
后，小雅多次找小昊要钱，但小
昊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一气
之下，小雅将前夫小昊告上法
庭，要求偿还其借款还贷的款项
111万元（含第二笔借款部分利
息3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审理中，小昊辩称，小雅向
其母亲两次借款还房贷的行为，
分别发生在婚内和离婚判决生
效前，均属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因此小雅借款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应当由双方各半承担。
关于借款利息，小昊认为，从未
同意小雅向其母亲借款并支付
利息，即使存在借款也是无息
的。对于离婚判决后没有按期
还房贷，小昊表示并非不愿还，
而是双方还有其他债务没有处
理完毕，并且离婚判决在二审上
诉期间，双方都有偿还的义务。

离婚后为避免信用受损替前夫还房贷，前夫却拒绝偿还

法官：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

离婚后前妻为
避免信用受损为前
夫偿还的房贷，应

由前夫全额
偿还，并赔偿
利息损失。

房贷


